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须知
1.什么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指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作为让与人，许可受让人在约定的范围内实施专利，受让人支付约定使用费所订立的合同。　　

2.什么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工作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为了切实保护专利权，规范交易行为，促进专利实施而对专利实施许可进行管理的一种行政手段。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第十八号局长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生效日起3个月内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地方知识产权局办理备案。对备案审查合格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地方知识产权局将给予备案合格通知书及备案号、备案日期，并将通知书送交当事人。

3.办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管理部门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全国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工作；

　　涉外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司市场处办理；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广州、武汉、沈阳、西安、石家庄五城市知识产权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专利合同的备案工作。
　　

4.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包括合法的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或者其他权利人；

　　经专利权人特别授权的一方也可以作为让与人对第三方许可；

　　一项专利或专利申请有两个以上的共同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的，让与人应当为全体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

5.办理备案的期限
　　鉴于专利权的时效性、稳定性，当事人应当在专利合同生效后3个月内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6.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效力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是办理外汇、海关知识产权备案等相关手续的证明文件；

　　经过备案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许可性质、范围、时间、许可使用费的数额等，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进行调解或确定侵权纠纷赔偿数额时的参照。

7.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

　　可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监制的合同文本；

　　采用其他合同文本的，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8.关于委托代理机构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场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办理合同备案的，应当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办理合同备案的，可以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由当事人一方办理合同备案的，应当提交对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中介机构办理合同备案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出具授权委托书。

9.办理备案应当提交哪些文件
　　当事人办理合同备案应当提交的文件包括：备案申请表、合同副本、专利证书或者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复印件、让与人身份证明等；

　　(1) 备案申请表：备案申请表可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网站（www.sipo.gov.cn）下载；填写申请表时应准确填写专利号、项目名称、备案申请人、合同性质、许可种类、合同履行地、签订日期、使用费总计、权利稳定性声明等项目；

　　(2) 合同副本：提交的合同副本必须是当事人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原件；有正当理由无法提供合同副本的，可以提交经过公证的合同复印件；再许可合同的让与人，还应当提供前一合同副本或经过公证的原合同复印件。

　　(3) 专利证书或者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复印件；

　　(4) 让与人身份证明：让与人是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作为其身份证明；让与人是法人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其身份证明。

10.对提交的文件语言有什么要求
　　当事人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用A4纸单面打印。提交的文件是外文的，当事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附送中文译文；期满未附送的，视为未提交。

11.不予备案的情况
　　(1) 专利权终止、被宣告无效，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或者视为撤回的；

　　(2) 未经共同专利权人或申请人同意，其中一方擅自与他人订立合同的；

　　(3) 同一合同重复申请备案的；

　　(4) 合同期限超过专利权有效期限的；

　　(5) 其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12.注销合同备案有哪些情形
　　(1) 提交虚假备案申请文件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取得或伪造专利合同备案证明的；

　　(2) 专利申请被驳回或者视为撤回的；

　　(3) 专利合同履行期间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
　　
13.怎样查询合同备案信息
　　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两种方式定期公布合同备案的信息：一个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方网站；另一个是在专利公报上发布有关信息。

14.办理备案的其它事宜
　　(1) 费用

　　政府部门免费为当事人办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国外专利法律状态检索除外）；

　　(2) 备案材料的提交方式

　　面交或者通过邮局邮寄；

　　(3) 办理备案登记时间

　　在各项文件齐备的情况下，7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备案证明。

15.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工作主管部门、办理涉外专利
　　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具体部门及联系方式

　　(1) 主管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司；

　　(2) 办理涉外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具体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司市场处；

　　(3) 联系方式：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　　话　　010－62020895

　　传　　真　　010－62020895

　　网　　址　　www.sipo.gov.cn
